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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本报通讯员 刘文娟 王荔珊

“码头变公园，既提升了江岸颜值，也方

便了市民生活，只要天气好，我每天都会来

这里慢跑几圈，舒服得很。”正在铜陵市滨江

生态体育公园内锻炼的李阿姨高兴地说道。

站在长江岸边，秋冬之际的江面波光粼

粼，不时能看见水鸟掠过。沿着江边健身步

道行走，沿途绿植青青，俨然一幅水清岸绿、

碧水蓝天的美丽画卷。

铜陵市滨江岸线生态环境“蝶变”的背

后是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凝聚

了铜陵市人大常委会的智慧和力量。近年

来，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将长江岸线生态环境

保护及修复作为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重点，综

合运用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听取专项报告

等多种监督方式，多点突破、持续发力，努力

打造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立体防线”。

今年 8月，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长江

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督查。督查组一行

前往大通古镇、皖能滨江码头、港务公司码

头、滨江生态公园等地，通过实地检查、乘船

开展江上检查、听取汇报等形式，详细了解大

通古镇保护利用、禁渔、港口综合整治、滨江

生态岸线整治、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及城市生

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等工作开展情况。

船舶岸电使用率不高，沿江码头扬尘防

治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体系尚未

完全建立，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就督查

发现的问题，常委会形成了相关意见，及时

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转交，并坚持跟踪问

效，督促相关工作改进提升。”铜陵市人大常

委会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说。

围绕长江岸线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马鞍

山市人大常委会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

依法监督，积极推动长江东岸综合整治、向

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整

治和雨污分流，助力绘就美丽长江新画卷。

在各方合力之下，马鞍山市长江岸线的

“蝶变”同样惊艳。在长江东岸，当地对以薛

家洼为重点区域的长江东岸 23 公里开展综

合整治，拆除乱搭乱建、搬迁小企业、渔民上

岸、清理固废、生态修复……这个曾被生态

问题困扰多年的地方，如今则以其秀美的风

光成为吸引市民打卡的网红景点。

在长江西岸，23 公里长的长江岸线（和

县 段），曾 分 布 着 大 大 小 小 20 多 家 非 法 码

头。经过综合治理，短短数年间，一个坐拥

逾 2 万平方米的花海，35 亩的绿色草坪，连片

的池杉林、紫薇林的浮沙圩湿地公园悄然出

现，“玉带”重现婀娜身姿，重披绿色“盛装”。

除了生态价值得以释放，长江岸线整治

还让文化价值得到充分挖掘。近年来，马鞍

山市各级人大代表十分关注“挖掘长江文化

旅游资源，推动生态价值向经济社会价值的

转化”课题。人大代表多次建议要更好地传

承弘扬长江文化，建议以采石矶为核心，用

好横江、李白、项羽、褒禅山、凌家滩等文化

基因库，依托长江最美岸线，打造好马鞍山

沿江文化名片。

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倾听代表声

音，响应代表建言，通过开展视察调研、议案

建议督办、组织立法调研等方式，持续理清

文旅资源，挖掘文化内涵，彰显长江文化的

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文化支撑。

依法监督 助力绘就最美长江岸线

推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

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近年来，长江流域各

地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扎实推动长江流域资源保

护、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绿色发展等重点工作，

长江焕发水清岸绿、鸟飞鱼翔美丽新面貌，长江大保

护取得显著成效。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保护

和修复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作为我国第一大河流，

长江流经省份众多，沿途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人口分布、产业发展等因素各具特点、各不相

同。这意味着对于长江的保护和治理需要牢固树立

流域“一盘棋”思想，在“共”字上做足文章，突破条块

分割、部门分割、多头管理等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

难题窘境，搭建长江保护的统筹协调机制，才能形成

合力、行稳致远。

在推进长江大保护过程中，近年来我省积极与

上下游兄弟省市开展跨区域合作，取得一系列重要

成果。去年 4 月 1 日，我省与上海、江苏、浙江开展协

同立法，出台并同步施行《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

禁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实施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基础上，探索推进长江流域

禁捕跨省联动监督、联合执法等行动。去年 5 月，我

省又与湖北、江西、湖南、重庆等省市共同签署《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联合执法合作协议》，加强

长江流域跨界水域禁捕执法监管，形成打击破坏渔

业资源违法犯罪的合力。这些跨区域协作机制，构

建了长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体系，有力推动上下游

联动、干支流统筹、左右岸合力的治江护江新格局。

今后，各地区、各部门应深化长江大保护跨区

域、跨部门合作机制，科学合理划定各方职责边界，

理顺部门与部门、流域与区域、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

系，建立起统分结合、整体联动的长江流域管理体

制。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建立起全流域水岸协调、陆海统筹、社会共治

的综合协调管理体系。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整理）

省人大代表于道平：

做足“共”字文章
合 力 保 护 长 江

·长江保护代表谈·

长江江豚是长江中仅存的哺乳动物，被称为

“水中大熊猫”，是长江食物链顶级物种、旗舰物种，

是评价长江生态系统质量好坏的风向标。近年来，

得益于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和长江大保护的成效，

长江江豚出现频率明显增加，但其极度濒危状况尚

未改变。

党的二十大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作出重大安排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长江保护

法也提出，要对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植

物实行重点保护。依法推进长江大保护，更好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以长江

江豚为代表的水生生物保护，不断提升长江流域生

态多样性水平。

由于长江江豚以种群类聚，不断流动，如何将

保护范围从自然保护区的“点”，拓展延伸到长江流

域的“面”，突出对江豚的全流域保护，维持江豚种

群活力，成为马鞍山市与江苏省南京市、镇江市需

要共同面对的课题，更是共同责任。

对 此 ，三 市 人 大 作 出 有 益 探 索 ，今 年 就 长 江

江 豚 保 护 开 展 协 同 立 法 ，颁 布 了《关 于 加 强 长 江

江 豚 保 护 的 决 定》，并 于 今 年 10 月 24 日 正 式 实

施 。 这 是 首 次 流 域 性 跨 区 域 对 单 一 物 种 保 护 的

立法探索，这将对长江江豚保护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为实现区域间资源信息共享和协同保护开

辟了新路。

需要注意的是，对长江江豚的威胁，主要来自

污染排放、过度捕捞、水上运输和水利工程四大方

面。保护好长江江豚，各地要进一步保持环保整治

高压态势，严控各类污染物向长江排放，为江豚创

造良好生态环境。深入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科学

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努力提升长江水生生物多

样性，为长江江豚生存提供丰足食物。同时，要加

强船舶航行管理，在江豚栖息敏感区限速和静音航

行，尽量减少船舶干扰。对在重要湖泊、支流入江

通道新建水利工程严格审批，科学认真做好水生生

物影响评价，无必要尽量不要新上大型阻隔式水利

工程。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本报通讯员 王荔珊 整理）

省人大代表石小平：

加强长江江豚保护

提升长江生态系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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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孝东

长江保护法是为长江流域“量身定制”

的法律，也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流域保护的专

门法律。长江保护法实施一年多来，一系列

制度规定落地生根，为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安徽是长江经济带战略要地，长江流经

安徽 416 公里，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用法治

力量守护好“母亲河”是安徽的重要职责使

命。今年 8 月至 9 月，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就我省贯彻实施长江

保护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依法促进各方把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推动法

律规定落地落实，确保长江保护法全面有效

实施，用人大刚性监督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

紧扣法律法规

高质量开展执法检查

长江保护法从规划管控、生态修复、资源

保护、生态补偿、执法体制等多视角出发进行

创制性设计，坚持更高的保护标准、更严格的

保护措施，全面守护母亲河焕发新颜。

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生物多样性保护、

河湖岸线管制、重点水域严格捕捞管理、河

道采砂规划和许可、总磷排放控制、港口航

道船舶污染风险控制……本次执法检查聚

焦影响长江生态环境的关键问题，力求摸清

查实“更高的保护标准、更严格的保护措施”

在我省有没有执行到位。

为高质量做好执法检查，今年 8 月，省人

大常委会在合肥召开执法检查工作动员会，

听取了省发改委、生态环境厅、司法厅、自然

资源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等

部门关于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有关情况的

汇报。在此基础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 2 个

检查组，分赴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滁州

5 个市开展实地检查，同时委托合肥、六安、

宣城、池州 4 个市人大常委会同步对本行政

区域内长江保护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在执法检查中，检查组始终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保护的

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严格以

法律规定为准绳，逐条逐项对照，检查法定

职能是否履行、法律规定是否落实、法律责

任是否承担、法律执行效果是否明显，坚持

全过程人民民主，组织协调部分人大代表参

加执法检查，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基层执法

人员、企业代表等各方面意见。每到一地，

检查组都深入基层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

坚持常规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明查与暗

访相结合，切实增强执法检查的科学性、系

统性和实效性。

全面整改提升

依法护江成效显著

从 检 查 情 况 来 看 ，长 江 保 护 法 实 施 以

来，全省上下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

略导向，狠抓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长江流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取得显著成效。

护江关键在护水，长江保护法对水污染

防治作出明确规定。我省从强化长江流域

水质目标管理、加强排污口和工业企业等排

查整治、推进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等方面入

手，深入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防治。

针对排查出的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 1 公

里范围内的 800 家工业企业进行分类管控，

对 58 家化工企业提出关停、搬迁、提升改造

计划，长江流域 75 个省级及以上开发区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全部建成。全省 25 家船舶造

修企业均配备污水收集、处置设施设备，建

成船舶污染物固定接收设施 3174 个，294 座

生产经营码头的船舶垃圾接收、转运处置实

现全覆盖。2022 年 1 月至 7 月，我省长江干

流水质持续保持为Ⅱ类，流域水质优良比例

为 88.5%，同比上升 4.3个百分点。

长江岸线整治是实施长江大保护的重

要内容，我省按照法律要求，对标对表省委

部署，认真开展长江干流岸线利用整治、河

湖“清四乱”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共清理矮

围 19 处，退还水域 577 万平方米，清理非法

码头 230 余座，释放岸线 66.7 公里，275 个长

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拆除取缔或整改规范，

清理“四乱”点位 1385 个。

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曾一度面临严重

威胁，引发社会关注。我省严格贯彻法律制

度规定，落实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着眼建

立长效机制，完善多部门协作，成立打击长

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联合执法机

构。长江干流安徽段及其 8 条重要支流、44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范围内 12722 艘渔船退

捕、30421 名渔民退渔工作全部完成。

此外，我省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升

级设立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加快恢复

渔业资源，保护水域生态。2022 年上半年，

长江安徽段共采集鉴定鱼类 74 种，相比 2021

年增加 11 种，长江刀鲚资源密度显著上升，

江豚群体同期出现频率提高了 20%。

履行法定职责

守护一江碧水

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任重道远。省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在看

到法律实施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看到法

律实施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如地区及部

门间协作机制虚多实少，协同推进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格局尚未形成；规划

与管控措施仍需强化，部分河段非法采砂行

为仍时有发生；生态环境修复整体性、系统

性不够，统筹推动长江流域各项生态环境修

复工作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大等。

既把脉问诊，又施治开方。针对执法检

查中发现的一些影响法律实施中的难点、堵

点问题，执法检查报告提出了 6个方面建议。

报告指出，各地各级要增强实施长江保

护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站

位要高、视野要宽、要求要严，着眼长江生态

系统修复、保护、恢复，要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好中央对长江经济带建

设的总体部署，促进我省长江流域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保护长江需要相关部门、沿江各地协调

推进，合力构建区域协同、部门联动的管理

保护格局。报告提出，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担

负起行业监督指导职责，地方政府要切实担

负起属地监管职责，共同推动形成长江流域

治理协调机制。

守护一江碧水，需不断夯实长江流域水

污染防治基础。报告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

部门要依法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完善水污

染防治规划，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严格

执行水环境质量标准，着力形成长江水环境

保护长效机制。

编制实施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规

划，加强对濒危野生动植物和栖息地保护，

持续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加快推动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优化调整，

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大长

江保护法宣传力度，推动机关、企业、社区、

农村认真学习宣传，普及法律法规和政策措

施，带动群众共同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在

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经济社会绿色

低碳发展、推动普法宣传方面，报告也给出

了针对性建议。

省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将切

实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推动相关方面严

格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

领、推动、保障作用，守护好长江安徽段一江

碧水，为长江大保护作出应有贡献。

题图：航拍长江芜湖市水域江面，千舟

竞渡，往来穿梭。 本报通讯员 徐红兵 摄

用法治力量守护美丽长江

日 前 ，芜

湖市繁昌区渔

政执法大队执

法人员在长江

繁昌段开展常

态 化 执 法 ，坚

定 不 移 打 好

“十年禁渔”持

久 战 ，为 共 抓

长 江 大 保 护 、

推进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

持续发力。

本报通讯
员 朱海兵 摄


